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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13 年 11月份教練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11月 15日(五）上午 10點 30分 

貳、地點：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教學大樓演講廳 

参、主席：龔執行長榮堂                             紀錄：馬平宇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無 

捌、各處業務報告： 

一、 競技運動處： 

(一) 請各隊務必提供本週訓練課表。 

(二) 選手於週一至週五外出請要求選手填寫外出單經教練簽名後始得外

出。 

(三) 中心發放之共同服裝請勿轉售或贈與他人，以免集結活動時無共同服

裝可穿著。 

(四) 運動彩卷經銷注意事項如紙本資料(供參考)。 

(五) 凡為運動彩卷經銷商並已實際經營者，本中心將認定為有職人士，相

關費用將以有職人員標準支給費用。 

(六) 本處進行 113年度財產盤點作業時，查有訓練器材遺失情形(如槓片、

槓片放置架…等)，本中心各訓練場地內之器材、設備均列有財產帳

務，請勿擅自攜出使用，並應於該訓練場內訓練結束後將器材歸回原

位。如有特殊需求須借用本中心器材或設備並攜出使用，應依本中心

規定，事前提送申請且經批准同意後，始得攜出使用。 

二、 運動科學處： 

(一) 有關運科支援處生理、力學情蒐、運動心理及運動營養領域人員，將

於 114年 1月 1日轉任至運科中心，辦公空間及相關運科支援維持不

變。 

(二) 因應兩中心部分業務轉移，相關運科儀器隨業務移撥，外借教練使用

部分，務必先請辦理歸還，俟財產移撥完成後再行續借，若有連續使

用之必要性之物品，請教練協助換單事宜。 

三、 教育訓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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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提供入住人員更佳之住宿品質，中心已於向陽樓房間安裝免治馬桶

座，敬請愛惜使用。另亦提醒，免治馬桶座僅能以擦拭方式清潔，請

勿淋潑以免發生電器故障，中心物業亦會定期進行清潔維護。 

(二) 為兼顧選手生活作息、休閒及學業需求，以不影響訓練為最大原則，

宿舍網路自 11 月 6 日起，自現行晚間 11 時延長至 12 時。如有特殊

或緊急需求，可洽 24小時服務櫃台。 

(三) 甲辰年歲末聯歡晚會預計於 114 年 1 月 17 日辦理，中心邀請各培訓

隊以隊為單位於晚會中進行表演，並另案酌予補助，詳情本處後續將

指派專人進行調查。 

(四) 歡迎報名 113年英語演講比賽，最高獎金有 5,000元，詳情請洽圖書

館櫃台。 

(五) 歡迎參加圖書館尋汪啟示活動，參加活動即可獲得小獎品，請至圖書

館櫃台報名。 

(六) 外語能力檢定獎勵申請受理中，初級 5,000元、中級 7,500元，請洽

圖書館櫃台。 

(七) 再次提醒，依據宿舍管理辦法，禁止於房內炊饍、喝酒、喧嘩及於非

吸菸區吸菸等情形，請大家互相尊重，維持良好住宿環境。 

四、 營運管理處： 

(一)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新開發的 LINE機器人服務於 113年 11月 1日正式

上線！此服務旨在提升與大家的互動與溝通，提供更便捷的資訊查詢

與個人化服務。無論您是選手、教練或行政人員，我們的 LINE機器

人皆可為您提供即時的問與答功能，幫助解決各類問題。請掃描下方

的 QR-Code，便可立即開始使用。 

 

 

 

 

(二) 中心餐廳自 113年 10月 1日起每日供餐時間由上午 7時至下午 8時

皆開放，於早中晚三餐正餐時間外，增加輕食供餐，請教練及選手能

多加利用。 

(三) 宣導中心 LineBot相關資訊(電腦呈現)。 

五、 財  務  室：無 

六、 人力資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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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與高雄市私立左營幼兒園、私立曼哈頓幼兒園及私立羅曼頓幼

兒園等三間幼兒園簽訂特約托兒服務契約，托育費用依政府公告「準

公共化幼兒園收費基準」標準收費，可優先登記收托中心教練及選手

之小朋友，如有需求可洽人力資源室。 

七、 培訓隊教練報告： 

(一) 跆拳道對打劉聰達教練:建議中心可以設置便利商店來增加培訓

隊人員的方便性，減少外出購買東西及領取包裹等頻率，也讓培

訓隊人員有更多選擇，雖然中心餐廳有開放輕食類，但實際前往

使用的不多；另便利商店不一定要 24小時都開放，可配合中心

作息來調整開放時間。 

中心回覆:在中心設置便利商店確實會為培訓隊人員帶來方便，會請

營管處評估評估本中心地目能否設置。另利用機會也宣導本中心

餐廳食材皆作定期檢驗，選手外食的無法保障，請選手們多多在

中心用膳為宜。 

(二) 女壘隊傅炳清教練:目前有發現壘球場內野紅土太軟、牛棚練投

區投捕間距離需要調整及全壘打牆破損部分需要修復。 

中心回覆:有關教練所提需要調整的部分已請相關單位馬上處理。 

玖、主席裁示事項: 

(一) 中心訓練場內器材及設備皆有管理列帳，還請各培訓隊教練宣導

在訓練場的器材設備使用完後請務必歸位，切勿將器材帶離訓練

場。 

(二) 中心目前已無規定各培訓隊訓練時間為週一至週五，週六及週日

必須調整休息。訓練以各培訓隊總教練安排之訓練課表為主，並

請教練依課表訓練時段來控管選手外出單申請。 

(三) 有關運彩經銷商經營執照是政府照顧國家隊教練選手的其中一

項政策，如有中心培訓隊教練及選手取得經營執照等同於實際經

營者，並視為有職人員調整支給相關費用。 

(四) 中心提供的共同訓練服裝，可做為平時穿著，也是重要活動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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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一穿著，請各培訓隊教練協助宣導服裝禁止轉售或贈與他

人。 

壹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11點 45分 


